敬愛牙技先進您好：
　　感謝您對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系的支持！
　　本系大學部學生將於每年 12 月起開始分發實習。實習為一梯次；自隔年 02 月至 05 月，共計 4 個月。為了符合國家考試實習認定基準辦法，請貴實習單位申請實習生時附以下相關資料：

(1)  貴單位實習生指導老師資料，如為牙技師則請附牙體技術師證書影本，如為牙醫師則請附牙醫師證書影本。且須具備臨床實務工作經驗2年以上。
(2)  具有合格營業登記之牙體技術所、鑲牙所、醫療院所之開業執照影本(登記之公司名稱須相同)，其餘營業登記之執業影本不可。
(3)  牙體技術師/牙醫師執業登記執照(同一執業場所)。
(4)  在實習訓練(指導)計劃裡，煩請填寫實習內容時須包含有以下三個領域：固定贋復技術至少160小時、活動贋復技術至少80小時及矯正贋復技術至少80小時等。

　　附件為『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系－實習合作計畫暨實習生申請表』乙份，煩請貴單位於收到本表格後儘速填寫並回寄本系，以利資料統合，感謝您！若您有熟識其他優質且能幫助本校牙技學生成長的牙技實習單位，也請推薦給我們。
　　我們由衷感謝您的支持！您的支持與指教將會是本系成長的最大動力。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本系聯繫，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范芳瑜 主任 敬上

電話：(02)27361661#5119
本校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
【實習合作計畫暨實習生申請表】
	牙體技術所/
醫療院所名稱
	
	單位負責人
	

	開業執照字號
	
	負責人牙體技術師/醫師證書號
	

	單位地址
	

	牙體技術所空間
	□面積__________平方公尺
□技工桌座位__________位
	牙體技術所/
醫療院所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    )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
	
	主要營業項目
	□固定  □活動  
□矯正  □牙材

	員工人數
	□員工    人          □其他兼職    人，正式員工中具備
□牙體技術師    人    □牙體技術生    人    □醫師_____________人

	實習生之人數
	□臺北醫學大學_________人      □其他學校________人 
□另提供寒暑假非實習學生之見習_____人

	負責人經歷
	服務機構名稱
	工作內容
	服 務 期 間
	年 資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實習生上班時間暨休假方式
	□周一～周五上午 ___：___ ～___ ：___  下午___：___～___：___
□其他：

	實習生請假方式
	請依循學校請假規範，若超過規範之處依實習單位規範處理。附件二

	福利措施
	實習生保險加保：□是（保險種類：                         ）　 □否

	
	備有實習生宿舍：□免費　□收費　□提供住宿資訊由實習生自理

	
	備有實習生餐飲：□午餐(葷/素)　□晚餐(葷/素)  □實習生自理

	
	協助學生國考複習課程：□是 　 □否

	
	備有實習津貼：
□是，請填寫核發標準：(例：每月三千，若違反規定將扣除獎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短期見習合作意願：□是（□兩週　□一個月　□其他＿＿　　　）　□否

	
	其他合作意願：□是（請簡述 　　　　　　　　　　　　　　　 ）　□否

	單位負責人簽名：                            日期：


敬請檢附：牙體技術師/牙醫師證書影本、開業執照影本、執業登記執照影本

	
單   位   相   片   黏   貼

	※請附上單位內部工作環境相片兩張。其他相片一張（例：員工休憩室、會議室...等）。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三







	實   習   訓   練   規   劃

	　□固定贋復技術訓練規劃：（請簡述）
　　　　　　　　　　　　　　　　　　　　　　　　　　　　　　　　
　　　　　　　　　　　　　　　　　　　　　　　　　　　　　　　　
　　　　　　　　　　　　　　　　　　　　　　　　　　　　　　　　
　□活動贋復技術訓練規劃：（請簡述）
　　　　　　　　　　　　　　　　　　　　　　　　　　　　　　　　
　　　　　　　　　　　　　　　　　　　　　　　　　　　　　　　　
　　　　　　　　　　　　　　　　　　　　　　　　　　　　　　　　
　□矯正贋復技術訓練規劃：（請簡述）
　　　　　　　　　　　　　　　　　　　　　　　　　　　　　　　　
　　　　　　　　　　　　　　　　　　　　　　　　　　　　　　　　
　　　　　　　　　　　　　　　　　　　　　　　　　　　　　　　　
　□其他訓練規劃：（請簡述）
　　　　　　　　　　　　　　　　　　　　　　　　　　　　　　　　
　　　　　　　　　　　　　　　　　　　　　　　　　　　　　　　　
　　　　　　　　　　　　　　　　　　　　　　　　　　　　　　　　
　   　　　　　　　　　　　　　　　　　　　　　　　　　　　　　　




附件一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體技術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
牙體技術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依應考人所繳驗之畢業證書所載之畢業日期，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一階段：民國99年7月31日以前畢業者適用。應考人畢業證書須載明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或出具登錄有實習學分及成績之學校成績單。

第二階段：民國99年8月1日至民國102年7月31日畢業者適用。實習採計標準係於合格醫療院所、鑲牙所、牙體技術所或其他實際從事牙體技術業務之相關機構等場所，應在具有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之人員指導下，從事固定、活動與矯正贋復物製作達4學分或144小時以上。

第三階段：民國102年8月1日以後畢業者適用。其實習項目、實習時數、實習內容、實習場所（條件）與指導實習之牙醫師、牙體技術師條件如下：

1、實習項目、實習時數及實習內容：
	實 習 項 目
	實習時數
	實     習     內     容

	固定贋復技術
	160小時
	牙冠牙橋、瓷牙等

	活動贋復技術
	80小時
	全口活動、局部活動等

	矯正贋復技術
	80小時
	平行模、維持器、擴大裝置等



2、實習場所的條件：於合格醫療院所、鑲牙所、牙體技術所等場所實習。

         3、實習應在領有牙醫師、牙體技術師執照且具2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之人員指導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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